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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引 言 

１．本准则规范关联方关系和关联方交易的披露。 

２．本准则不要求： 

（１）在合并会计报表中披露包括在合并会计报表中的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的交易； 

（２）在与合并会计报表一同提供的母公司会计报表中披露关联方交易。 

定 义 

３．本准则使用的下列术语定义为： 

（１）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

动中获取利益。 

（２）共同控制，指按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 

（３）重大影响，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决定

这些政策。参与决策的途径主要包括：在董事会或类似的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参与政

策的制定过程；互相交换管理人员，或使其他企业依赖于本企业的技术资料等。 

（４）母公司，指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企业的企业。 

（５）子公司，指被母公司控制的企业。 

（６）合营企业，指按合同规定经营活动由投资双方或若干方共同控制的企业。 

（７）联营企业，指投资者对其具有重大影响，但不是投资者的子公司或合营企业

的企业。 

（８）主要投资者个人，指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一个企业１０％或以上表决权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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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投资者。 

（９）关键管理人员，指有权力并负责进行计划、指挥和控制企业活动的人员。 

（１０）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指在处理与企业的交易时有可能影响某人或受其影

响的家庭成员。 

关联方关系 

４．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

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本准则将其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本

准则也将其视为关联方。 

５．本准则涉及的关联方关系主要指： 

（１）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企业或受其他企业控制，以及同受某一企业控制的两

个或多个企业（例如：母公司、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之间）； 

（２）合营企业； 

（３）联营企业； 

（４）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５）受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的其

他企业。 

６．本准则不将下列各方视为关联方： 

（１）与企业仅发生日常往来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资金提供者、公用事业部

门、政府部门和机构，虽然他们可能参与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

企业的行动自由。 

（２）仅仅由于与企业发生大量交易而存在经济依存性的单个购买者、供应商或代

理商。 

７．国家控制的企业间不应仅仅因为彼此同受国家控制而成为关联方，但企业间存

有第５（１）至（３）的关系，或根据第５（５）受同一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直接控制时，彼此应视为关联方。 

关联方交易 

８．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

款。以下是关联方交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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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购买或销售商品； 

（２）购买或销售除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 

（３）提供或接受劳务； 

（４）代理； 

（５）租赁； 

（６）提供资金（包括以现金或实物形式的贷款或权益性资金）； 

（７）担保和抵押； 

（８）管理方面的合同； 

（９）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 

（１０）许可协议； 

（１１）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披 露 

９．在存在控制关系的情况下，关联方如为企业时，不论他们之间有无交易，都应

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如下事项： 

（１）企业经济性质或类型、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注册资本及其变化； 

（２）企业的主管业务； 

（３）所持股份或权益及其变化。 

１０．在企业与关联方发生交易的情况下，企业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方

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其交易要素，这些要素一般包括： 

（１）交易的金额或相应比例； 

（２）未结算项目的金额或相应比例； 

（３）定价政策（包括没有金额或只有象征性金额的交易）。 

１１．关联方交易应当分别关联方以及交易类型予以披露，类型相同的关联方交易，

在不影响会计报表阅读者正确理解的情况下可以合并披露。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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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本准则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１３．本准则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